
 

 

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14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50033825 號函核定辦理 

本校 113 年 01 月 04 日「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 

 

 

 

 

 

 

  

 

113 學年度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餐旅管理產學攜手專班」招生簡章 

 

 
 

一、 考生請先完成填表報名【網路報名平台】 

本校報名網址：http://eec.tut.edu.tw 

二、請完成網路填表報名及列印，再以限時掛號郵寄繳交相關報名資料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招生委員會 

校        址：710302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529 號 

專        線：06-2535643、06-2533488 

傳        真：06-2530531 

學校網址：https://www.tut.edu.tw 

招生策進中心：https://admissions.tut.edu.tw 

進修推廣中心：https://ceec.tut.edu.tw 

http://eec.tut.edu.tw/
https://www.tut.edu.tw/
https://admissions.tut.edu.tw/
https://ceec.tut.edu.tw/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利用告知事項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請詳細閱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依個資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所為以下「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利用告知事

項」。  

 

一、機構名稱：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基於辦理本校考試相關之試務、提供招生、考試成績、分發、證

明使用之資（通）訊服務，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及統計研究分析、學（員）生資料

管理，及獲錄取報到後之本校學籍資料使用。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透過考生個別紙本報名而取得考生個人資料。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本校所蒐集之考生個人資料分為基本資料及申請特殊應考服務兩類報考事務所需資料：  

（1）基本資料：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相片、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留證統一證號

或護照號碼）、畢業學校、畢業學年度、通訊地址、聯絡電話、手機號碼、電子信

箱、緊急聯絡人、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情形、工作資料等。  

（2）申請特殊應考服務：除上開基本資料外，另加上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考生（身心障礙

考生、突發傷病考生等）所需之健康紀錄及應考人紀錄。  

五、個人資料處理及利用：  

（1）個人資料利用之期間：除法令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考試個人資料保存

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利用期間。  

（2）個人資料利用之地區：臺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考生授權處

理、利用之地區。  

（3）個人資料利用之對象：除本校各單位（含行政單位、教學單位）外，尚包括旅遊平

安險投保公司。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考生之健康紀錄及應考人資料僅供本校議決應考

服務之依據，不作其他用途。  

（4）個人資料利用之用途：本校將以寄送書面、電子郵件、簡訊、電話及其他必要方式

完成試務作業、考試成績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進行試務、錄取、分發、報到、

查驗等作業，考生（或緊急聯絡人或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之聯絡與相關資訊

之發送通知，並提供合作投保公司進行旅遊平安險之投保，基於試務公開的必要揭

露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  

六、考生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進行考試報名、緊急事件無法聯

繫、考生成績無法送達等等，影響考生考試、後續試務與接受考試服務之權益。  

七、考生得依個資法規定，就提供予本校之個人資料，以書面、傳真、電話等方式與本校聯

絡（相關聯絡方式請詳見報名簡章），行使下述個人權益：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

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利用；請求刪除。  

八、考生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考生將立即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校辦理更正。  

九、本校得依法令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料或相關資料提供

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十、除法令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若考生向本校提出停止蒐集、處理、利用或請

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但妨礙本校執行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本校違背法

令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本校得繼續蒐集、處理、利用或保留個人資料。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旅管理產學攜手專班」招生 

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備               註 

1. 簡 章 發 售 即日起 

1.本校網站(招生資訊)免費下載。 

本校網址：https://www.tut.edu.tw 

2.本校警衛室購買。 

2. 網 路 報 名 

113 年 4 月 8 日(一) 

至 

113 年 7 月 4 日(四) 

1.採個別網路填表報名，再繳交相關報

名資料。 

2.完成網路填表報名後，請備齊相關資

料，限時掛號郵寄或於上班時間送達本

校招生策進中心(中正大樓五樓)。 

3. 面       試 113 年 7 月 11 日(四) 地點：本校公告指定面試教室 

3. 成 績 查 詢 113 年 7 月 19 日(五) 
中午 12:00 後，於本校報名網址查詢。 

(不另寄發紙本成績單) 

4. 成 績 複 查 113 年 7 月 19 日(五) 
下午 4:00 前以傳真方式向本會申請複

查(如附表三)。 

5. 放       榜 113 年 7 月 23 日(二) 
下午 4:00 後，於本校報名網址查詢。 

報名網址：http://eec.tut.edu.tw 

6. 本 次 招 生 

   疑 慮 申 訴 
113 年 7 月 23 日(二) 下午 4:00 前，備妥相關資料(如附表四)。 

7. 報 到 註 冊 7 月下旬 
註冊報到日請詳讀新生註冊通知單。 

(放榜後寄出) 

※本日程表之內容如有變動，以相關通知或本校網頁公告為準 

  

https://www.tut.edu.tw/
http://eec.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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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105年03月14日臺教技(一)字第1050033825號函核定辦理。 

貳、招生系別、名額、合作事業單位 

參、報名資格 

凡具備下列學歷(力)資格條件之一，得以參加本校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招生： 

一、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職業類科畢業或五年一貫制職業

學校畢業者。 

二、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畢業者。 

三、教育部核定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接受綜合高中課程畢業，於畢業證書上註明有

「綜合高中(部)」者。 

四、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實用技能班

(學程)(原延教班)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高級職業)進修學校職業類科畢業者。 

五、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補習學校(含空中補

校)、實用技能班(學程)(原延教班)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進修學校畢業者。 

六、持有國外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七、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持有大陸地區高級職業學校學歷(力)證件，經大陸公證處

公證屬實，並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者。 

餐旅管理產學攜手專班 

系別 實習方式 名額 合作事業單位名稱 

餐飲系 

(66 輪調式) 

半年實習 

半年上課 

50 

人杰老四川餐飲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永悅商務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仙妮蕾德餐旅管理有限公司 

禧榕軒大飯店有限公司 

煙波國際觀光股份有限公司 

璞園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1. 與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合作訂定「112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之高職學校（嘉義市私

立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學生，得優先甄選入學，該班至

多以 50 名為限。如有缺額，得酌收非合作專班之學生，以補足原核定名額為限。 

2. 實習地點以事業單位面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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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

校)普通科畢業，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資賦優異考生，持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所發之提早升學報考證明書滿一年以上者。 

九、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結業，取

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進修學校普通

科畢業滿一年以上者。 

十、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結業，取

得結業證明書滿一年以上者。 

十一、持有國外高級中學畢業證件滿一年以上，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十二、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持有大陸高級中學學校學歷證件滿一年以上，經大陸公證

處公證屬實，並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

者。 

十三、陸、海、空軍士官學校常備士官班畢業，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可比敘高職學歷資格者。

如仍在營者，並須經權責單位核准報考。 

十四、持有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或相當於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資格證明書者。 

十五、凡具有下列各項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 

(一)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1.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

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2.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

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3.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

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註】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普通科肄業

學生，符合(一)之3規定須滿一年以上，始具報名本招生報考資格。 

(二)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1.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

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2.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

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高級中等

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前二款規定。 

(四)高級中等學校及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班）三年級（延教班）結

業，持有修（結）業證明書。 

(五)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持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

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明書。 

(六)知識青年士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七)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八)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九)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1.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特種考試及格。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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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持大陸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前(一)所列情

形之一。 

(十一)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1.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2.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3.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十二)年滿二十二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累計達四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1.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2.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3.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 

4.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5.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三)年滿十八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累計達一百五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1.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學校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2.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四)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持有學分

證明書。 

(十五)具有下列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資格之一 

1.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2.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一年六個月以上，且與就讀五年制專科

學校合計三年以上。 

十六、持境外地區學歷報考者，其學歷採認方式分別如下： 

(一)持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者：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辦理。 

(二)持香港及澳門地區專科以上學歷者：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辦理。 

(三)其他境外地區學歷者：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辦理。報名時請先出

具： 

1.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一份（須含中譯本驗證）。 

2.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 

3.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錄影本一份(包括國外學歷修業之起迄期間)，當事

人如係外國人、僑民免附。 

4.其他相關文件。 

(四)持境外地區學歷報考之學生錄取後，於報到時應繳交學歷採認所需各項文件之正本。

但若未如期繳交，或經學校查證此境外地區學歷證明不實，或不符合教育部採認標

準，則取消錄取及入學資格或已註冊入學者則撤銷學籍之處分，絕無異議。 

十七、報考資格注意事項： 

(一)參加技專校院推薦甄選、技優入學、四技申請入學及大學各種入學管道已獲錄取者，

需繳交原錄取學校之放棄聲明書，始得報考本次招生入學，違者取消錄取資格。 

(二)考生錄取後，經發現與報考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其錄取及入學資格。 

(三)考生自畢業或取得有關報考資格學歷(力)證件，採計年數可計算至113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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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名日期 

網路報名時間： 113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開放報名 

113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4:00 報名截止 

至本校網路報名系統http://eect.tut.edu.tw完成報名後，將報名資料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本會，

以郵戳日期為憑(請注意郵局服務時間)，逾期不受理。考生應自行檢查各項報名資料是否齊

全，如有不全，本會概不受理。報名資料請詳閱「伍、報名手續」之各項規定，若因繳交資

料不齊而導致延誤，由考生自行負責。 

【註】：學生可事先向本會購買簡章(本校警衛室購買，工本費每份新台幣 50 元)或自行網

路免費下載(本校網址：http://www.tut.edu.tw →「招生資訊」) 。 

(招生策進中心網址：https://admissions.tut.edu.tw)。 

伍、報名手續 

網路報名： 

一、登錄報名資料  

1.符合報名資格者，請詳閱簡章各項規定並備齊相關資料後，上網登錄報名資料。  

2.報考系別(請審慎填寫志願系別)報名資料等務必核對正確，以免影響自身權益。  

3.上傳大頭照及身分證正面、反面：請上傳近期拍攝之彩色2吋正面半身、脫帽、五

官清晰照片檔。【檔案格式限jpg圖檔，請勿傳送生活照，若無電子檔請以2吋照片

自行掃描或將照片實貼於報名表上照片黏貼處，照片背面請填寫「姓名」、「報

考系所別」等資料】。 

二、郵寄考生報名資料袋  

1.網路報名表： 

(1)上網填寫報名資料確認無誤後，列印A4規格報名表。 

(2)考生務必於報名表正表簽名欄親筆簽名。 

2.考生資料袋製作：列印本次網路報名表時，內含報名專用信封封面，將報名專用

信封封面黏貼於5K大小信封正面。 

3.考生資料袋內應檢附以下資料： 

(1)考生報名表(如附表一)。此表由本校113學年度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旅管

理產學攜手專班」招生網路報名系統產生。 

(2)學歷(力)證件影印本、「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與其他其他有利審查資料，請放

於考生報名資料袋內。 

 

http://eect.tut.edu.tw/
http://www.tut.edu.tw/
https://admissions.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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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將考生資料袋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會 

(1)繳交期限：113年7月4日(星期四)前寄出，【以郵戳日期為憑】。 

(2)請寄至：710302臺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9號「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四技產學攜手合

作計畫「餐旅管理產學攜手專班」招生委員會」收。未在寄件截止期限前將資

料寄出者，亦不算完成報名手續。考生須將限時掛號收執聯保管好，以備查詢

報名資料遞送進度使用。 

(3)網路報名系統將於113年7月4日(星期四)下午4:00關閉，請考生務必於系統關閉

前完成列印，以免延誤報名表件寄送。 

(4)其他有利審查資料，含相關證明影本，上述資料概不退還(可使用高中職備審資

料、學生學習檔案或參考下方網址提供之範例及本簡章附表二)， 

範例網址：https://admissions.tut.edu.tw/var/file/84/1084/img/1425/305576323.pdf 

(5)報名費:免報名費。 

陸、面試日期及地點 

一、 面試 

(一) 日期：113 年 7 月 11 日(星期四) 

(二) 地點：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試場面試資訊前一週簡訊通知報名考生）。 

(三) 面試注意事項： 

1. 考生應親自攜帶身分證件及相關資料，依照指定時間及地點參加面試。 

2. 面試當天若逾時未到，視同自願放棄面試資格，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行面試。 

3. 未參加面試者，不得參加職場體驗，考生不得異議。 

二、 職場體驗 

(一) 日期：由合作事業單位面試後通知。 

(二) 地點：依合作事業單位分配之地點。 

(三) 注意事項：職場體驗未通過者，不得錄取本專班。  

https://admissions.tut.edu.tw/var/file/84/1084/img/1425/3055763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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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成績計算、通知及複查 

成績採計項目 繳交項目資料 配分 
同分 

比序順位 

面試成績 100 1 

在校學業平均成績 100 2 

合計(滿分) 200  

其他有利 

審查資料 

(如：自傳、學經歷、職務歷練、專業

證照、公益活動、社會服務、獲

獎紀錄、工作經驗等) 加計原始

總分最高 10% 

外加 3 

註：1.其他有利審查資料請以 A4 格式繳交或可參考(附表二)。 

2.報名相關資料皆請於報名時一次檢附並依序排列，恕不接受以任何方式補繳。 

捌、考生成績通知及申請成績複查辦法 

一、成績查詢： 

考生成績預訂於113年7月19日(星期五)中午12:00後於本校報名網站查詢，本會不再另行

寄發紙本成績單。 

二、成績複查： 

考生對成績有疑義時，得於113年7月19日(星期五)下午4:00前，填妥「複查成績申請表」

(如附表三)，以傳真方式(06-2530531)向本會提出複查申請，逾時不予受理。 

玖、錄取方式、備取原則 

一、由招生委員會議定最低分發標準，考生之總成績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生

列為正取生，其餘之非正取生，得列為備取生。 

二、考生成績達最低錄取標準之人數不足招生名額時，經本會會議決議，得不足額錄取，

並不得列備取生。 

三、正取生報到後，若遇缺額，即依備取生備取順序遞補至教育部原核定之各系招生名額

數。 

四、總成績同分參酌順序，依面試成績、在校學業平均成績、其他有利審查資料成績之成績

順序，成績較高者優先錄取。 

拾、放榜、報到及註冊 

一、放榜日期：113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4:00 

二、榜單查詢：於本校報名網站查詢（http://eec.tut.edu.tw），並將寄發錄取註冊通知。 

http://eec.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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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取生應依本校規定之報到註冊日期、手續辦理報到註冊，逾期未完成者，視同放棄錄取資

格，等備取生遞補結束，若尚有缺額才可補辦報到。 

四、正取生報到後，若遇缺額，即依備取生備取順序通知遞補，並依本校規定辦理報到。遞補作

業至本校113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所訂開始上課日 (預計113年9月上旬)截止。 

五、錄取生報到註冊時，如尚未取得報名時須繳之學歷(力)證件正本，應填具切結書，並於切

結期限前補繳，逾期仍未能補繳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其名額由備取生依序遞

補。 

※六、考生錄取後，應依本校規定繳交各項證件，始准註冊入學，若經發現與報考資格不符，

或所繳交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一經查明即取消錄取資格或開除學籍，

且不發給任何有關證明；如係在本校畢業後始發現者，除勒令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

告開除畢業資格，同時應負法律責任。 

※七、學生一經註冊繳交學歷(力)證件或學雜費及各項資料後，視同為本校在籍學生，爾後如

因故辦理休、退學，其相關事項依在校生方式處理，含收費及退費事宜，均依據教育

部 106 年 4 月 19 日所修正臺教高(一)字第 1060047866B 號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

取辦法」辦理。 

本校學雜費收退費標準 https://cash-genera.tut.edu.tw/p/406-1050-8164,r50.php?Lang=zh-tw 

拾壹、收費參考 

 
 
 

 

 

 

 

另依規定收取學生團體保險費、電腦與網路實習費、語言教學實習費等費用； 

113學年度若有調整，以公告為準。 

拾貳、其他注意事項 

一、 考生對甄選結果認為有損其權益時，得於 113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4:00 前，備妥

相關資料向本會提出申訴(附件四)。本會接獲申訴後將由委員會決議後函覆，申訴以一

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二、 有關報名人數不足及緊急事件應變處理，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 

三、 本專班由本校與事業單位共同合作開辦，考生經錄取後，須與合作事業單位簽訂建教合

作契約；契約內容有關之權利義務及履約規則，由本校與合作事業單位共同議訂。 

 

通識科目每學分每小時 專業科目每學分每小時 

新台幣 1339 元 

商業學系 新台幣 1350 元 

非商業學系 新台幣 1400 元 

https://cash-genera.tut.edu.tw/p/406-1050-8164,r50.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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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專班錄取生不得保留學籍。入學後，如有發生以下情事者，依「停止契約實施要點」

辦理： 

(一) 學生於工作職場中若因違紀或瀆職等重大情況，經實習單位停止契約者，須辦理退學。 

(二) 學生於學校學業或操行達退學規定者，須辦理退學。 

(三) 學生不願意繼續參加本專班而自行離職者，須辦理退學。如符合轉學資格者，將依其意

願輔導參加轉學考試。 

(四) 學生如因特殊因素，無法繼續在原事業單位實習，或學生遭合作事業單位中止實習或合

作事業單位終止契約者，經學校與原事業單位同意，方能申請解除契約及轉廠（該機制

僅適用於合作廠商兩家以上之專班），惟須其他合作事業單位具人力需求，並通過面試

者，方能轉廠；若仍被新實習單位提出不適任者，符合轉學資格後，則依其意願輔導參

加轉學考試。修業期間只限提出一次轉廠申請，爾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提出。 

(五) 學生因其他特殊原因而無法繼續學校課程者，符合轉學資格後，學校得依其意願輔導參

加轉學考試。 

五、 各項證件如有偽造、變造、冒用、不實等情事，或利用錄取資格，謀取不當利益者，一

經查獲即開除學籍，亦不發給任何證明，並應負法律責任。如將來在本校畢業後始被發

覺者，除飭令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六、 本專班學生自辦退學或勒令退學，如在校肄業滿一學期具有成績，其學籍經教育部核准

者，得發給修業證明。惟未符合資格或經簽核退學，但未辦妥退學離校手續者，不核發

任何證明。 

七、 本專班學生由高職升讀技專校院成班後，若尚有缺額，得於 1 年級上學期結束前就校內

相關科系招收學生轉入，以補足缺額。 

八、 若有其他情形或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若相關法令規章未明定，仍造成疑義

者，悉依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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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各項學生減免學雜費 

新生錄取後，具「減免學雜費」身分者，依註冊單上之規定期限，按程序辦理。 

申請項目 *應備文件/減免標準 

卹內軍公教遺族 

卹滿軍公教遺族 

(申請先洽進修推廣中心) 

* 撫卹令 

* 年撫卹金證書或核定函 

* 報部申請書一式二份 

  卹內全公費：減免學雜費全額 卹內半公費：減免學雜費 50% 

  卹滿軍公教遺族子女：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 

現役軍人子女 
* 在職服務相關證明文件或在營服役證明 

* 113 年 08 月 01 日後新式詳細記事戶籍謄本 減免學雜費 30% 

身心障礙學生 

*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鑑輔會證明文件(查驗正本繳影本) 

* 學生本人及父母親(法定監護人) 113 年 08 月 01 日後新式詳細記事戶籍謄本。 

  重度：減免學雜費全額  中度：減免學雜費 70%  輕度：減免學雜費 40% 

身心障礙子女 

*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查驗正本繳影本) 

* 學生本人及父母親(法定監護人) 113 年 08 月 01 日後新式詳細記事戶籍謄本。 

  重度：減免學雜費全額  中度：減免學雜費 70%  輕度：減免學雜費 40% 

原住民學生 
* 學生本人 113 年 08 月 01 日後新式詳細記事戶籍謄本(須含族別記載) 

  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 

低收入戶學生 
* 113 年度鄉鎮區公所開立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證明內需含有學生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減免學雜費全額 

中低收入戶學生 
* 113 年度鄉鎮區公所開立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證明內需含有學生姓名及身

分證字號) 減免學雜費 60%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 113 年度鄉鎮區公所開立之證明文件 

* 學生本人及父母親(法定監護人) 113 年 08 月 01 日後新式詳細記事戶籍謄本  

減免學雜費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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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旅管理產學攜手專班」招生 

合作事業單位簡介(1/8) 
 

 

公司名稱 人杰老四川餐飲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聯絡窗口 
聯絡人 陳佳琳 傳真 07-3500222 

聯絡電話 07-3416222#81 email jailin79@oldsichuan.com.tw 

公司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 597 號 

公司簡介 

    2003 年，老四川創辦人親赴哈爾濱研習，帶回「三香三椒三料及七滋

八味九雜」川味秘方，返台創業。十數年間，由一間僅有 13 張桌子的麻辣

燙店家，變身麻辣鴛鴦鍋連鎖餐飲公司，旗下品牌包含老四川麻辣燙、癮

揪鍋物、紅亭迴轉麻辣鍋，共計 15 家直營門市，同時跨足電子商務，並建

立供應全台門市與企業客製服務的中央工廠。於 2014 年，登錄興櫃掛牌交

易(2741.TW)，年營業額上看 10 億。 

    秉持著以「服務為本，以美食為主，以感動為信念」的不變精神，致力

於發展令客人與員工喜悅的餐飲企業。自成立起，以專業態度服務顧客，

不斷地培養同理念且熱誠的餐飲服務人員，對從業的同仁善盡照顧之責。 

    老四川更重視食品安全問題，於 2013 年，斥資 2 億元興建供應全台食

材之中央工廠，購置超過百萬設備建立自主檢驗實驗室，並投入食材溯源

管理等，通過 ISO22000 與 HACCP 驗證。 

上班地點 高雄、台南、嘉義、台中、桃園、竹北、台北、新北 

上班時間 17:30-02:00 

薪資待遇 

與福利 

(一)薪資（或生活津貼）：月薪 31000 至 34000 元。(依據地點予以薪資) 

(二)獎助學金：無。 

(二)福利：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外縣市免費提供(需付水電費)。 

3.獎金或補助：（是否包含於薪資須註明） 

全勤獎金：■無 □有，依出勤天數比例計算。 

績效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4.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5.其他公司福利：員工用餐優惠、生日聚餐、尾牙聚餐、員工旅

遊、升遷考核機會、員工認股分紅。 

其他 

1.上述獎金與福利於實習期間發放。 

2.教育訓練課程、職工制服等。 

3.年終及績效獎金依公司規定。 

4.體檢項目：一般勞工體檢+供膳體體檢(A 肝/傷寒/肺結核/手部皮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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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簡介(2/8) 

公司名稱 永悅商務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聯絡窗口 
聯絡人 陳奕伶 傳真 05-2856111 

聯絡電話 05-2839888 email kk2839888@yahoo.com.tw 

公司地址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 369 號 

公司簡介 

2010 年成立，位居嘉義市中心，鄰近百貨商圈、知名嘉樂福觀光夜

市，結合交通、人文和觀光之便利，是一般旅客和商務客短期住宿之駐

足首選。 

客房設計融合舒適簡約的質感，搭配優雅柔和色調營造出居家般的

空間，日間遠眺山巒景色、夜間府瞰嘉義市夜景，讓每位入住賓客皆能

在寧靜氛圍中沉潛思緒，獲得最舒適的休憩體驗。 

經營理念：舒適旅宿，精心設計，親切諮詢，專業服務，產學攜

手，作育英才，再造創新，永續未來。 

上班地點 嘉義 

上班時間 
餐廳 05:00-10:30、客房 08:00-16:30 

客務/早 06:30-15:00、中 14:30-23:00 

薪資待遇 

與福利 

(一) 薪資（或生活津貼）：月薪 28000-28500 元。 

(二)獎助學金：無。 

(三)福利： 

1. 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3. 獎金或補助：（是否包含於薪資須註明） 

全勤獎金：■無 □有，每月  元或依出勤天數比例計算。 

績效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4.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5.其他公司福利：尾牙、生日禮金、員工制服、員工體檢、輪

班津貼、餐費補貼、員工住宿優惠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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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簡介(3/8) 

公司名稱 城市商旅股份有限公司(海霸王集團) 

聯絡窗口 
聯絡人 徐經理 傳真 02-2550-9600 

聯絡電話 02-25522181#720 email vivian@hpw.com.tw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 62 號 3 樓(總管理處人事部) 

公司簡介 

    海霸王企業集團，是全國最大的餐飲連鎖集團之一，於 1975 年在高雄成

立第一家海霸王餐廳，40 多年來在總裁 莊榮德先生及夫人 陳香樺女士的

領導下，讓海霸王企業集團在餐飲界屹立不搖、成就非凡。名聲遠播至鄰近

國家，如香港、日本、新加坡、中國大陸等地。海霸王集團在新世紀的餐飲

品牌規劃全新出發，未來將發展為連鎖性的獨立品牌餐廳。同時，目前也在

積極擴展旅館休閒(城市商旅)的相關事業，迎接未來的觀光市場，相信在新

的世紀裡海霸王集團將給您一個全新食尚風貌與舒適的用餐體驗。 

    2005 年起看準台灣觀光旅遊業發展趨勢，海霸王國際集團回台投資旅

館。坐落於城市不同角落的『城市商旅』融合當地特色外，且能滿足不同消

費族群需求。南京西路強調精簡路線的「台北南西館」商務旅館；「桃園航空

館」開設於桃園國際機場前讓諸多過境客及商務客有更方便的選擇；2011 年

開幕的「台北南東館」鄰近信義區，強調可遠眺河景及精品個性化的多款客

房； 2013 年開幕的「高雄真愛館」，以海洋元素為主要設計風格，秉持著現

代、簡潔、時尚優雅風，讓您旅行時能找到生活裡單純的美好，體驗極簡的

生活美學與住房享受；2014 年開幕的「台北德立莊館」鄰近西門町...每一間

分館有著迥然不同的個性與特色。 

    不變的是本著以客為尊的態度，提供溫馨、貼心、專業的服務，讓每位

入住『城市商旅』的旅人們得到真正的放鬆。歡迎蒞臨『城市商旅』City 

Suites!! 

上班地點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等營業據點) 

上班時間 依各單位排班 

薪資待遇 

與福利 

(一)薪資（或生活津貼）：月薪 30000-33000 元(含津貼獎金)。 

(二)獎助學金：無。 

(三)福利：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250 元(水電費)。 

3.獎金或補助：（是否包含於薪資須註明） 

全勤獎金：□無 ■有，依出勤天數比例計算。 

績效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4.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5.其他公司福利：三節禮金、生日禮券、員工用餐優惠、年度

員工健檢、服勤期間供餐或伙食津貼、職務

語言津貼、員工制服..等福利。 

其他 宿舍僅城商航空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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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簡介(4/8) 

  

公司名稱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聯絡窗口 
聯絡人 徐國華 傳真 02-25228211 

聯絡電話 02-25215000#3609 email andy.hsu@regenttaiwan.com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39 巷 3 號 

公司簡介 

台北晶華酒店座落在富有活力與文化、娛樂與購物的中山區，是城市

度假旅客的住宿上選。從寬敞奢華的住宿享受、精緻非凡的用餐體驗、到

麗晶精品尊貴獨享的購物禮遇，我們獨幟一格的款待初衷將能滿足並超越

顧客們的期待。也讓住客們遇見台北最菁華的歷史、文化、購物、美食及

娛樂景點，距離飯店僅數分鐘之遙！感受經典優雅與現代奢華的交會，就

在台北晶華酒店。 

上班地點 大台北地區 

上班時間 依各單位排班 

薪資待遇 

與福利 

(一)薪資（或生活津貼）：月薪 30000 元。 

(二)獎助學金：10000 元補助。(6 個月職場實習成績合格，並於科大端餐

旅產學攜手專班完成註冊後方符合獎勵資格)。 

(三)福利：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3.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有，每月   元或依出勤天數比例計算。 

績效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4.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5.其他公司福利：持股會認股/ 三節節金/生日禮券/員工旅遊/集

團飯店優惠住宿/ IHG 集團飯店優惠住宿/當

班免費膳食/免費提供制服廚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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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簡介(5/8) 

公司名稱 仙妮蕾德餐旅管理有限公司(茹曦酒店) 

聯絡窗口 
聯絡人 劉穎柔 傳真 02-25456357 

聯絡電話 02-2719-8399#3932 email anthea.liu@theillumehotel.com 

公司地址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00號 

公司簡介 

我們自 1971 年起即立足台北市中心，當時擁有著 700 多間客

房、十餘間餐廳，那時的老台北人更熟悉我們的老名字——「環

亞」和「王朝」。隨著國際觀光產業發展及滿足精緻旅行者的獨特

需求與偏好，我們加入了擁有 250 家酒店的 WorldHotels 集團，

成為會員飯店，以提供我們的貴賓有機會在 WorldHotels 

Collections 全球任何一家高檔獨立酒店享受獨特的住宿體驗。  

 

2022 年，我們斥資數億推出新穎的 312 間客房及中西式餐廳，

並更名茹曦——意喻「茹沐晨曦」，以商務旅館之姿展現風華。  

 

願景與使命 

Full of care：關懷備至的體驗與感受！ 

提供旅客最美好、舒適的住宿體驗；追求員工、企業間利益的共同

發展。 

上班地點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00號 

上班時間 依各單位營運排班 

薪資待遇 

與福利 

(一)薪資（或生活津貼）：月薪 28000-30000 元。 

(二)獎助學金：無。 

(三)福利：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北北基外) □付費提供，每月    元。 

3.獎金或補助：（是否包含於薪資須註明） 

全勤獎金：■無 □有，每月   元或依出勤天數比例計算。 

績效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4.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5.其他公司福利：春酒、員工聚餐、員工旅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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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簡介(6/8) 

公司名稱 禧榕軒大飯店有限公司 

聯絡窗口 
聯絡人 陳小姐 傳真 06-2239986 

聯絡電話 06-2222788 #2887 email katherine.chen@grandbanyanhotel.com 

公司地址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 28號 

公司簡介 

   一間與眾不同的精品渡假飯店，來自營建企業-宏境建設的投資

品牌；秉持著二十多年來對品質的堅持理念用心打造，座落於台南

市中心交通最便利的火車站前，坐擁豐富的台南歷史古蹟文物及美

食景點。在建築安全規劃方面更是高於國家標準，是旅人們值得放

心信任的第二個家。 

懷抱著崇敬與愛護大自然的理念，為這塊美麗的寶地盡一份心

力，保留了多棵原生數十年的老樹外，其中一棵榕樹更是長達百

年，希望能在建築與自然環境取得平衡外，老榕樹穿越時空、旺盛

的生命力的象徵，更與企業精神相得益彰，穩健踏實的企業精神，

讓旅人們在這繁忙的都市中，享受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寧靜。  

我們重視每一位工作夥伴，除了有良好工作環境，也提供學習

及成長的空間，歡迎優秀的您一起加入禧榕軒大飯店的工作團隊。  

【願景】成為台灣自創品牌飯店的佼佼者。 

【使命】經營用心,顧客開心,員工信心,股東放心。 

【核心價值】食采-不旬不食。 

體驗-超乎顧客期待。 

美學-簡約內斂,精品質感。 

上班地點 台南 

上班時間 依各單位排班 

薪資待遇 

與福利 

(一)薪資（或生活津貼）：月薪 28000 元。 

(二)獎助學金：無。 

(三)福利：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3.獎金或補助：（是否包含於薪資須註明） 

全勤獎金：■無 □有，每月   元或依出勤天數比例計算。 

績效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4.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5.其他公司福利：春酒、員工聚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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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簡介(7/8) 

公司名稱 煙波國際觀光股份有限公司 

聯絡窗口 
聯絡人 邱顯霖 傳真 03-5209051 

聯絡電話 03-5203188#5011 email antonia@lakeshore.com.tw 

公司地址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 773號 

公司簡介 

煙波國際觀光集團深耕台灣二十七年，致力追求創新突破，邀

集國內外各方專業人才，積極拓展事業版圖，打造煙波連鎖飯店集

團，擁有兩個品牌－「煙波大飯店」、「煙波花時間」。  我們相

信飯店是人與土地友誼的交會點，秉持品牌核心「共好的旅行」打

造旗下九間飯店，涵蓋新竹、花蓮、宜蘭與台南等四縣市，並正在

進行「礁溪館」、「花蓮太魯閣」園區、「蘇澳二館」、「台中

館」及「台東館」拓點計畫，帶領旅人感受豐饒的台灣深度之旅。  

上班地點 台南 

上班時間 依各單位排班 

薪資待遇 

與福利 

(一)薪資（或生活津貼）：月薪 31500 元。 

(二)獎助學金：無。 

(三)福利：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另計)  □付費提供，每月  元。 

3.獎金或補助：（是否包含於薪資須註明） 

全勤獎金：■無 □有，每月   元或依出勤天數比例計算。 

績效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4.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5.其他公司福利：春酒、員工聚餐、員工旅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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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簡介(8/8) 

公司名稱 璞園餐飲事業有限公司(台南海鮮會館) 

聯絡窗口 
聯絡人 潘小姐 傳真 02-28828784 

聯絡電話 02-28883795 email joan7087@yahoo.com.tw 

公司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130號地下一樓 

公司簡介 

台南海鮮會館成立時間為民國 81 年，位於士林大南路開設

【台南海產】，專營台菜海鮮料理、喜慶宴會、公司行號聚餐，廣

受好評，並深耕在地建立良好的口碑與好評。又於民國 91 年 10

月，以生鮮美食深獲好評的【台南海產】擴大事業版圖，命名為

【台南海鮮會館】，並喬遷至士林繁榮地段基河路上(距離捷運劍

潭站步行約 7 分鐘)。 

 

開闊的景觀中庭，浪漫典雅；數百坪的宴會空間，豪華寬敞；

製作口味獨到的特有菜色，食材新鮮價格高貴不貴，亦為一般家庭

聚餐或朋友聚會首選之地，貼心規劃明亮舒適的用餐區，並以親

切、即時、高效率的服務態度，打造舒適、親切、放鬆的用餐環

境，征服客戶的胃與「心」，成功點「食」成金，台南海鮮會館秉

持提供顧客最新鮮美味與經濟實惠的台灣美食。  

上班地點 台北 

上班時間 10:00-14:00、17:00-21:30 

薪資待遇 

與福利 

(一)薪資（或生活津貼）：月薪 30000 元。 

(二)獎助學金：無。 

(三)福利：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2000 元。 

3.獎金或補助：（是否包含於薪資須註明） 

全勤獎金：□無 ■有，每月 1000 元或依出勤天數比例計算。 

績效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4.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5.其他公司福利：春酒、尾牙、員工聚餐、員工旅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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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旅管理產學攜手專班」招生 

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為便利考生網路報名流程順暢，敬請詳細參閱以下說明，始進入「網路報名」網站中輸入正確

報名資料，並列印報名表件。考生網路報名所輸入之資料必須與身分證件及學歷(力)證件資料完全

符合，如有不一致時，則以考生親筆簽名之報名表正表資料為準，考生不得異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流程流程說明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考生姓名或其他輸入文字如無此字，請以一個全型空白代替，並於列印出之報名表格該文

字上以紅筆填寫，本校將另行造字。 

2. 若電腦文字輸入正常，但無法列印字型時，請以紅筆將該字型自行補正。 

3. 電話或手機號碼請填寫確實可聯絡之號碼。 

  

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注意： 

同意網路報名所輸入之資料均須正確符合事實，

如於錄取後發現學歷(力)與證件正本不符，本校

將取消錄取資格，並由考生自負法律責任。 

報考系所別、組別、及報名資料等務必核對正

確，以免影響自身權益。 

1.完成報名點選『列印報名表』進行列印 (內含

報名專用信封封面)，檢查無誤後於報名表正表

親筆簽名。 

2.裝妥報名表件、學歷(力)證件影本及各系所指

定繳交之書面資料，以限掛郵寄或於上班時間

親自送達本校招生策進中心。 

報名網址：https://eec.tut.edu.tw/ 

點選「各類考試報名」→「四技產學攜手合作

計畫餐旅管理產學攜手專班」 

建立考生報名帳號 

輸入考生各項報名資料 

郵寄或親送 

列印報名表 

及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確認無誤後親筆簽名)  

https://eec.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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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13 學年度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旅管理產學攜手專班」招生報名表(範例) 
本表僅供參考，請考生依網路報名作業流程上網填報資料並列印報名表件(正表及招生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准考證號碼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Ａ 1 2 3 * * * * * * 性 別  

姓 名 王 Ｏ Ｏ 生 日 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 請上傳近期拍攝之彩色

2 吋正面半身、脫帽、

五官清晰照片檔。【若無

電子檔請以兩吋照片自

行掃描或將照片實貼 2

張於報名表上照片黏貼

處，照片背面請填寫

「姓名」、「報考系所

別」等資料】。 

聯 絡 電 話 0 6 - * * * * * * * 行動電話 09＊＊＊＊＊＊＊＊ 

通 訊 地 址 71002 台南市ＯＯ區ＯＯ路ＯＯ號 

志 願 系 所  

緊急聯絡人 

姓 名  關 係  

電 話  行動電話  

學 校 資 料 學校：ＯＯＯＯ大學  ＯＯ系 

畢業 / 肄業 民國ＯＯ年畢業 

身分證正面 
(上傳 JPG 檔) 

身分證反面 

(上傳 JPG 檔) 

注意事項： 

 

1.凡報名本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會取得考生

個人及相關成績資料，運用於本會招生事務。 

 

2.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

無誤，若有不實，考生願接受招生委員會處理，絕

無異議。 

本人已詳讀招生簡章規定，所填資料均正確無誤 

考生簽名： 

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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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旅管理產學攜手專班」招生 

其他有利審查資料(外加項目)  

一、本書面資料請包含(一)自傳、學經歷(二)進修動機及期望(三)成就表現及相關資料之內容 

(檢附相關證件或證明之影印本) 。 

二、 本書面資料可取用本表格式，不足部份請自行影印或另以 A4 紙張自行書寫或打印，並請

依序裝訂成冊(每頁皆請親筆簽章)。 

 
 
 
 
 
 
 
 
 
 
 
 
 
 
 
 
 
 
 
 
 
 
 
 
 
 
 
 
 
 
 
 
 
 
 
 
 
 
 
 
 
 
 

考生親筆簽章：______________113 年 ____月____日 

 
＊頁數不足請自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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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旅管理產學攜手專班」招生 

成績複查申請表 

申請日期： 113  年   月  日  

准 考 證 號 (務必免填) 考生姓名  

連 絡 電 話  
身分證統一

編號 
 

科 目 面試成績 在校學業 

平均成績 

其他審查 

有利資料 
總成績 

複查項目請打

「✓」 

 
   

本 會 原 始 

總 分 

  
  

複 查 後 

成 績 
    

注 意 事 項 

一、複查後成績，由本會填寫。 

二、資料請填寫正確清楚，一律以傳真方式申請成績複查，不接受現場及電話

申請。 

三、請將本申請表於 113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4:00 前傳真 06-2530531，

並以電話 06-2535643、06-2533488 查詢確認是否收到，如未以電話確認

而致權益受損，考生需自行負責後果。 

四、申請成績複查以一次為限；申請複查者僅能就考試項目成績核計或考試科

目漏閱提出複查，不得要求影印試卷或重閱試卷。 

 

 

申請人簽章： 

 

 

回覆日期： 

承辦人員： 

承辦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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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旅管理產學攜手專班」招生 

考生申訴表 
編號： 

姓名 

 報名序號 (考生免填) 

申訴日期 
 113 年       月       

日 

聯絡地址 □□□□□ 

聯絡電話  聯絡手機  

申 訴 內 容 

(請隨文檢附相

關之文件證據) 

 

附註 

一、考生對招生有疑義或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應於 113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4:00 前填本申訴表，以傳真方 06-2530531 或限時

掛號寄至本會提出申訴，逾期不予受理。  

二、本會於收件一個月內正式答復，必要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

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 

 

申訴人簽章： 

 
 
 

處理結果 

(由委員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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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旅管理產學攜手專班」招生 

應屆畢業生報名切結書 
 

報 名
序 號 

(考生免填) 
學生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就 讀 

學 校 
      學 校  年 制     科     組 

證 明 

事 項 

1. 該生為本校 113 學年度日間部、進修部、夜間部、專科進修學校應屆畢業生，若

依修業年限規定，該生可於本學年度畢業，如無法如期畢業，由學生自行負責。 

2. 本證明僅供參加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旅管理

產學攜手專班」招生報名時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此致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四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旅管理產學攜手

專班」招生招生委員會 
 

證明學校用印：（請蓋就讀學校教務單位章）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 

 

註：本切結書，係日間部、進修部、夜間部、專科進修學校應屆畢業生報名時作為本會報名資格

用，如未能於報到日前取得學位(畢業)證書，應自願放棄入學資格及退費申請，絕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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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交通資訊暨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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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本校校區平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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